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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契约和习惯：清至民国的典产处置机制

作者：谢开键，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摘要：典是传统中国最广泛、最重要的土地交易方式之一。梳理清至民国的法律、契约和民间习惯调查报告可知，典交

易的“原价回赎”规则并不严格。加典、转典和分期回赎等处置典产的方式表明，回赎价格低于或高于原价，承典人可向出

典人索要其对典产进行投资或增值所投入的资金。传统中国无法进行大规模农业经营的原因同中国的地理环境、财产传递方

式和人口增长密切相关。典交易有利于土地的合理流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使农业的生产规模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这些

都表明所谓典的“弊端论”并不准确，其积极作用大于弊端。

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法律对回赎或无力回赎标的物的处置方式有所规定，因此本文拟从两条路线——法律的规定和民间的

实践——着手，即在梳理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同时，结合贵州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契约文书及中国的民间习惯调查报告处置回赎

或无力回赎典产的方式，在此基础上与所谓典交易“弊端论”展开进一步讨论。

一、清至民国法律对处置典产的规定

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法律对典交易的相关规定集中于出典的年限，即典期，而后根据典期制定处置回赎或无力回赎典产的

方法。

清初，清廷对民间田宅典交易的出典期限无特殊的规定，《大清律例》记曰：“所典田宅、园林、碾磨等物，年限已

满，业主备价取赎。倘若出典人在约定的典期已到时无力回赎，清律未承袭此条例，而是规定“业主无力取赎，则非典主之

过，仍听管业”，户律·典买田宅，即仍由承典人管业，待出典人备足典价后再行回赎。假若承典人急用资金而出典人又无

力回赎，承典人可将土地转典与他人。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典契约中注明回赎，但是未写具体的回赎年限。清政府明确了

回赎的期限：民人出典土地至多为十年，十年之后，原业主不回赎，承典人则买入土地，并投税过割。最后，清律对典期内

标的物损坏，典交易双方承担的风险问题也有所考虑。出典人在回赎时，标的物有损坏的情况，承典人可以酌情减少典价。

北京政府于1915年公布了《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可以视为规范和解决民间典交易的救急措施。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

《中华民国民法典》，对典交易做了专章规定。因之，民国时期政府对处置典产的方式可分为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两个

阶段论述。

北京政府司法部鉴于民间自清代长期以来典和活卖不分、找价回赎造成的纠纷，于1915年以政令的形式颁行《清理不动

产典当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共计10条。其首条规定土地交易回赎期限定为三十年，超过三十年且未注明

“回赎”，又无其他证据表明可回赎者，以绝产论。标注“回赎”字样的典契，即便其突破三十年回赎期限也可回赎。这一

规定不能解决前述纠纷，故此，《办法》于第2条做了补救措施，规定典产从签订交易契约之日起，“未满六十年之典产，

不论原典是否定有回赎期限，如未经找贴作绝，另立绝卖契据，或别经合意作绝者，仍准原业主回赎”，同时规定满三十年

但未满六十年的典交易，只要契约中注明“回赎”字样，无论是否注明具体的回赎期限，都准许出典人回赎典产，但必须在

《办法》施行之后的三年之内回赎，逾期则只能绝卖，不准再要求回赎。

对于《办法》施行之后民间典交易的出典期限，《办法》第8条规定同清代一样，将出典年限定为十年。典期之内，出

典人可以随时要求回赎典产。出典人在典期到限时不赎典产，则任凭承典人将典产过割投税，即典产归承典人所有。

另外，《办法》对于出典物在回赎时增值的情况也有所考虑，其第5条规定：“凡准回赎之典业，若经典主添盖房屋、

开渠筑堤，及为其他永久有利于产业之投资，原业主回赎时应听典主撤回，其有不能撤回或因撤回损其价格、或典主于撤回

后无相当用途者，由双方估价归原业主留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编》，该编立法者将典纳入物权范畴，将典视为典权并制定“典权”

章。

《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编》参照德国民法权利为三十年的规定，将典权的期限设定为三十年，超过三十年的典期需缩短

至三十年。另外，对于定有期限的典交易，出典人欲再次以契约约定延长典期的情况，民法典物权编没有制定律文加以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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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亦未予以规范。对此1948年上字7824号判例认为“定有期限之典权当事人，以契约加长期限者，须于期限届满前为之。

于期限届满后以契约加长期限，既为法律所不许，即无从尊重当事人之意思而认为有效”，允许定有期限的典交易加长典

期，但是需要再立契约并且要在前一约定期限未到之前，过期则不得延长典期。

考虑到承典人的经济条件可能恶化，而出典人无力回赎或典期未到，承典人可以将典入的土地转典与他人。但转典并非

毫无限制，首先转典必须在典期之内，典交易定有期限者，转典的期限不得超过原来的典期，没有约定期限者，转典之时不

得商定期限。另外转典的价格不得超过原典价。

未约定典交易期限者，其最长的回赎年限为30年，出典人可于30年内随时回赎。约定出典年限者，出典人可在典期结束

后以原价赎回典产，倘若在典期结束后２年仍无法回赎，则典产为承典人所有。另外，回赎时节应在“收获季节后、次期作

业开始前”，这一规定符合民间习惯，是以避免干扰农业生产和不必要的纠纷为原则。

《中华民国民法》第920条规定：标的物遇到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全部损坏时，出典人失去标的物，承典人承担典价的损

失；假若标的物只是部分损坏，那出典人回赎时应当由原典价扣除标的物损坏部分价值的一半，但扣除部分不得超过原典

价。在典期内，如果因承典人的过失而造成出典物损失的，承典人在典价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假若是因承典人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而造成出典物有所损害，需将典价作为赔偿，典价不足赔偿金额应另外赔偿。此条法律的内容，似出典人较承典人负更

大的风险。承典人对标的物付出费用而使其价值有所增加，在出典人回赎时，承典人可以就此向出典人支付一定的费用，但

不得超过标的物现有价值的范围。

二、契约和习惯中的典产处置机制

虽然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法律都规定典交易契约需要注明典期，但这一规定在民间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一般而言，在

约定典期的典交易中，出典人不得在典期未到之前回赎标的物，但存在典期内将土地变卖的情况。承典人对入典之产有优买

权，此种情况在中国其他地区亦较为常见。

加典类似于其他地区的“找价”行为。“找价”一般是将出典人所找的价格数目标注于原典契之上，待出典人回赎之

际，备足原典价和所找银两数之总和向承典人回赎典产。

清至民国时期，无论土地的典价在转典过程中是上升、持平抑或是下降，土地的原所有者均是向最后一位承典人回赎典

产。

出典人大多数是在备足典价的情况下将典产一次性回赎，但在出典人财力不足之时，允许出典人以分期付款或部分回赎

的方式赎取典产。

三、对质疑典交易功效的反质疑

如果典交易存在罗伯特等人所言的诸多弊端，那应当如何解释典交易能得以延续千余年不衰，至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

展的历史现实？罗伯特对典的非难实际上是否定典的功效，因之，以下笔者便从所见资料对罗伯特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

罗伯特的第一个观点认为出典人不负任何的风险便可获得因土地涨价而带来的经济利益，换言之，即出典人在典交易中

承担风险与否。首先，罗伯特这一观点是基于理论上而得出的，并没有实际的例证或资料来支撑其观点。其次，从现实来

看，出典人也承担标的物因天灾或人祸而造成的损失，此点从中国其他省份的习惯得到印证。

罗伯特的第二个观点是，典交易限制了土地的合理流转。土地典交易则使土地处于不断流转、变动的状态之中，它促使

土地和劳动力进行有效的配置，农民在其中可以有多种选择或取向的自由。通过市场流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农户可以获得

更多的土地，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本经营土地，提高土地产出，使得土地得到更大效率的应用。而对于当时的城居地主

而言，则可以将土地出典或通过其他交易方式转让与他人，摆脱土地的束缚，并将所得收益从事其他生产活动。所以，资本

通过各种途径流向土地经营，经营所得的产品又通过交易等方式流向其他领域，这样资本得以不断融通，促进各行业的发

展。

罗伯特的第三个观点是，出典人都是以原价赎回典产，因此承典人不会对土地进行诸如加固堤坝、优质量的灌溉、修补

房屋等增值投资。但实际并非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承典人对典入的房屋或土地进行修葺或提高肥力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此

外，“出典回佃”式典交易——出典人佃种典出的土地并向承典人交纳租谷的经济行为——在清代以来的清水江下游地区乃

至全国其他各地都较为常见。在这一交易形式之下，承典人的地位类似地主，出典人类似佃农，承典人只需坐收租谷便可，

无需对土地进行投资或改善，农业经营等具体事务由出典人负责。

罗伯特的第四个观点是，土地典交易会“妨碍农村实业者通过购买相邻的农业形成经营农场”，这是由于其对中国的地

理环境和传统历史缺少认知造成的。首先就地理环境而言，中国多山和丘陵，平原面积相对较少，这本身就使得中国特别是

南方地区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其次，传统中国家庭财产的继承采用“诸子均分”的形式，在此情况下，土地越分越

小，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难以形成；最后，在机器化大生产普及之前，一个农民能耕种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在家庭成员无法

耕作全部土地之时，将土地出典、出佃以获得资金或租谷应当是不错的选择。此外，马若孟指出人口成倍增长和新户的形

成，也使得土地日益零碎、农场面积下降、耕地变得更为缺乏。另外，传统中国广泛存在四邻拥有的“优先权”也使得典交

易双方的土地相邻的几率增大。

四、余论

无论是法律的规定、民间的习惯调查抑或是具体的典交易契约文书，这些资料共同表明：典产以“原价回赎”的规则似

乎并非十分严格。典交易的部分原则随时代的变迁、各地的具体实情发生改变，是典交易具有弹性和生命力的重要表现。不

同的处置典产方式有不同的回赎价格，这样不仅使得承典人的权益所有保障，也使得出典人可以选择对其最有利的处置典产

方式。

出典人出典田宅并非毫无风险，房屋可能倒塌或烧毁，土地可能因自然灾害而无法继续耕种，但田宅在遭遇天灾时发生

部分或全部损坏后，承典人对其赔偿的额度一般不超过原典价，而典价却往往低于田宅的实际价值。此外，土地的增值同粮

食价格的上涨紧密相关，土地价格上涨确实为出典土地之人带来经济利益，但出典人可能是以牺牲高额的农业经营收益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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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这些都表明出典人并非不负任何风险就可获得土地上涨而带来的经济利益。诸多处置典产的方式证明了典交易的“弊端

论”并不准确。

总之，本文的研究表明典交易并非需要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而且具有相当的积极作用，罗伯特等人对典的非难只是看

到典的一面，未能整体观察，基于此而论述典交易“弊端”所得结论的准确性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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